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紅外線熱顯像空拍機組規格
一、本案紅外線熱顯像空拍機組需包含下列項目：
1. 熱顯像模組
a. 熱顯像雲台：
(1).可遠端控制FLIR熱顯相機參數：傾斜度、調色板、數位變焦、相機設定、回放、熱輻射等溫與溫差值，實測可控制距離1000公尺。
(2).可搭配各種無人機，故無人機升級，相機雲台仍可換裝使用。
(3).可獨立運作，故可以不限於無人機上使用。
(4).三軸雲台。
(5). 7" LCD顯示器。
(6).獨立影像傳輸器(5.8Ghz)
(7).LCD螢幕觸控，控制熱顯相機
b. 熱顯像相機：
(1). FLIR TAU2 640 19mm，解析度640x512(光圈：f/1.25、視野FOV (h x v)：32∘ x 26∘、瞬時視野iFOV(mrads)：0.895、最小焦距：16cm、重量：72g、相素間距：17 µm、光譜帶：7.5-13.5µm、感測範圍：-40°C to +160°C、成像時間：< 5秒)。
(2).熱敏感度小於攝氏0.05度。
(3).輸出頻率9Hz。
(4).可設定熱輻射等溫與溫差值，方便鎖定特定溫度範圍。
c. 熱影像儲存系統：
(1).Teax RAW capture模組：可儲存9Hz的RAW熱影像供後續分析。(2).包含時間與GPS資訊，容易後續影像處理。


2. 無人機載具模組： 
a. DJI Inspire 4K：
(1).可錄製4K影像、1200萬象素照片。
(2).單一電池可飛行18分鐘。
(3).耐受風速10m/s。
(4).飛行高度4,500公尺。
(5).含7.9" iPad mini 4 (Wi-Fi 64G)。
b. 無人機備用電池：TB48 - 5700mAh鋰電池。
c. 無人機攜行盒：包含充電系統、四顆電池及控制器的空間，帶風扇降溫系統。
3.可同時觀看可視影像與熱顯影像並調整無人機上的相機方向，以上含運送，儀器教育訓練，以及安裝設備指導。


二、廠商條件要求
1.投標時應檢附需求規範所列設備之型錄、說明書或證明文件(以中文為主，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)，不得將機關提供之規格作為投標廠商規格文件（如於型錄或說明書未有需求規範所列項目之規格內容，可附自行繕打之規格文件並加蓋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方式佐證，惟應於驗收時能證明之），請以螢光筆標示符合規格處及標示項次，俾利審查。
2.得標廠商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，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，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，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，不含消耗品。
3.由得標廠商負責售後服務，提供終身免費應用諮詢，在用戶所在地進行免費安裝、測試、教育訓練，並提供儀器原廠操作手冊至少1份、中文操作手冊至少2份。
4.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原廠出廠證明書，並需為2015年1月後生產之新品，以供驗收。

三、交貨期限：決標次日起60日內完成交貨，並完成功能測試及教育訓練工作。
四、交貨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(712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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